
商
家
用
﹃
返
现
﹄
换
好
评

律
师：

属
于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问诊台

  据 《合肥晚报》 报道， “文字 + 真实评

价 + 晒图， 加店长微信并发送截图领取红

包” “提供好评截图给您返现” ……不少人

在购物消费时， 都遇到过类似提示。 今年 9

月 1 日将施行的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

定》 明确， 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将遭受处罚。

给好评就能领红包

合肥市民晓慧养了两只猫， 她经常

在线上为爱宠买零食、 玩具等。 “在拆

快递时， 就可以看到商家在里面放置的

红色卡片， 基本上都是按照要求评价后，

加微信或者直接在交易平台的对话框里

发红包， 大多是 2 元、 3 元或者 5 元。”

晓慧表示， 由于自己经常购物， 每次都

会顺手评价领红包， 一周下来也能省下

20 到 30 元。

其实， 不少店家的好评返现套路满

满。 大学生小汪在一次参与好评返现时

发现， 在快递里的返现卡片上明明显示

的是好评返现 10 元， 结果自己认真评价

后找客服兑现， 对方却让他要么选择“10

元优惠券”， 要么只给“2 元返利”。

记者注意到， 这些好评返现卡片除

了会告知消费者奖励以外， 还要求消费

者关注店铺并收藏本店商品， 部分商家

还要求消费者做到 10 字以上评价+晒图

或评论， 甚至评价后再进行追加评论。

不少卡片的下方还有温馨提示： “晒图

请不要拍进此卡片” “请不要在网络上

提及任何返现” 等。

构成不正当竞争

“刷单炒信、 好评返现、 影响用户

选择等行为对商家利益、 消费者权益和

市场经济秩序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安

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闻婷婷认为， 上

述行为违背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及商业

道德， 会直接影响那些遵循规则、 依靠

产品质量和服务赢得顾客信任的商家的

利益。

“虚假的评价及数据会误导消费者，

使其无法获得准确的产品信息， 损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同时该行为

将导致平台出现大量不实数据， 影响平

台信用体系， 破坏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的

信赖关系。” 闻婷婷表示， 这些行为会使

得市场秩序混乱， 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

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规定，

商户实施刷单炒信、 好评返现、 影响用

户选择等行为会构成不正当竞争。 监督

检查部门发现商户存在该行为的， 有权

责令商户停止违法行为， 对商户处二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情

节严重的， 监督检查部门有权对商户处

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吊

销商户营业执照。

日前发布的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

行规定》 中明确： 经营者不得以返现、

红包、 卡券等方式利诱用户作出指定好

评、 点赞、 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如违

反该规定，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条的规定处

罚。

闻婷婷还特别提醒， 为刷销量、 刷

好评的商家或刷手， 以及提供带有“中

介服务” 性质的网络平台， 可能会因此

构成非法经营罪， 受到刑事处罚。

（邵晓杰）

【解答】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

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

妻共同所有：

（一 ） 工资 、 奖金 、 劳务报酬 ；

（二 ） 生产 、 经营 、 投资的收益 ；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承或

者受赠的财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 其

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夫妻一方入

股朋友公司产生的收益， 属于 “生产、

经营、 投资的收益”， 只要入股和收益

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就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至于该公司的盈利、

分红等情况， 你可以委托

律师进行调查。

投资入股朋友公司 收益是否夫妻共有
我丈夫前几年入股了朋友的公司， 现在我们打算离婚， 他对入股的收益一

直避而不谈。 请问这种投资入股的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律咨询

【解答】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

定：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照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 时间

进行。 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

应当使用教练车， 在教练员随车指导

下进行， 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

教练车。 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

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五条也明确：接受机动车

驾驶培训的人员， 在培训活动中驾驶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当事人请求驾驶

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 教练车导致交通

事故的， 车辆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

保险公司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超出

的部分，因为学员通常无须担责，而教

练员属于职务行为， 因此主要应由驾

驶培训单位担责。但在起诉时，可以将

驾驶人、教练员和驾校一并列为被告。

【解答】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承租人

经出租人同意， 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

善或者增设他物。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

同意， 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

物的， 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

状或者赔偿损失。

因此， 你当初搭建棚屋时应当取

得出租人的同意。 由于你未经同意，

在租期届满时出租人有权要求你恢复

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租房自己搭建棚屋 退租是否必须拆除

被教练车撞伤 责任如何承担

【解答】

根据《劳动合同法，有生产经营发

生严重困难等特定情形需要裁减人员

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

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

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

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可以裁减人员。

该法同时规定，有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女职工在孕

期、产期、哺乳期，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等

情形，不得列为裁减人员。

因此， 你的情况属于“非因公负

伤”， 只要还在规定的医疗

期内， 公司就不能依据裁

员的相关规定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

骨折受伤还在恢复 能否作为裁员对象
我上个月和朋友打篮球时受伤骨折， 随后做了手术， 目前还在恢复期。

最近我听说公司即将裁员， 而且涉及的人数比较多， 我这种情况公司是否

可以和我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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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几年租了一个底楼带花园的房子， 自己搭了一个棚屋。 现在租期届

满房东却扣了我的押金， 要求我必须拆掉棚屋， 房东的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据？

我叔叔最近在骑自行车时， 被一辆机动车撞倒受伤。

这辆车是一辆正在进行大路培训的教练车， 当时车上有三名学员和一名驾

校教练， 车子是由一名尚未取得驾驶证的学员在驾驶。 可能当时教练员分心

了， 导致在事故发生前未能及时踩下刹车。

事故发生后， 交警判定由机动车一方负全责。

被教练车撞伤， 驾车人、 驾校教练和驾校是否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

起诉的话， 能否将他们全都作为被告？

  


